
关于开展自治区第四批

“国内引才 312计划”和第五批“海外引才
百人计划”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（劳动保障）局，区党

委各部委、区直各厅局委办，各人民团体，直属事业单位，各大中型

企业：

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实施“国内引

才 312计划”的意见》（宁党办〔2011〕65号）和《自治区引进海外高
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暂行办法》（宁党办〔2009〕20号），现就开
展自治区第四批 “国内引才 312计划”和第五批“海外引才百人
计划”人员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名额、对象和条件

1.选拔名额：20名左右。

宁人社函〔2018〕163号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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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拔对象：从国内引进，在我区能源化工、新材料、装备制
造、生物工程、高新技术、交通运输、城市规划、大数据、现代金融、

优势特色农业、教育卫生、社科文化等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、重点学

科创新创业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急需紧缺高层次专

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。

3.选拔条件：
（1）基本条件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；

专业基础扎实，自主创新能力强，有高尚的学术道德、严谨的科研

作风和科学、求实、团结、协作的精神；在我区工作 2年以上，具有
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，特别急需紧缺专业可放宽到硕

士研究生学历。

（2）业绩成果条件。选拔对象近 5年内须有以下成果之一：
淤主持或承担重大科技专项、重点科技项目，并获得省部级以

上科技奖项。

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过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，开发、
掌握 1—2项本领域的关键技术，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，拥有发
明专利。

盂拥有 1—2项为企业产生效益的优秀科研成果，有资本运作
和金融管理经验，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拓展市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

绩。

榆有丰富的医疗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经验和科研能力，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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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—2项先进技术，从事过重大医学项目研究。
虞携带技术、项目、资金创办合办高新技术企业或与我区企业

合作开发产业化项目，技术水平先进，市场前景良好。

愚自治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认定的其他高层次人才。

1.选拔名额：20名左右。
2.选拔对象：从海外全职或柔性引进，在我区重点创新项目、

优势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大中型企业、国有商业金融机构、医疗卫生

机构优势学科以及新型工业化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

领域创新创业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急需紧缺高层次

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。

3援选拔条件：引进急需紧缺的硕士不超过 50岁，博士不超过
55岁，且每年在我区工作不少于 6个月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1）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引进人才：能够承担重大科技专项或重

点科技项目中科研及管理的重要任务，解决关键、共性技术问题和

工艺操作性难题，或拥有市场开发前景的自主创新产品；在海外承

担过与宁夏重大科技专项或重点科技项目相关的工作，具有较强

的产品开发能力。

（2）优势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：具有较高研究水平，近
5年在国际重要刊物发表过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；获得国际
科技奖项、掌握较高实验技能或科学工程建设关键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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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引进人才：拥有能够促进
企业自主创新、技术产品升级、并能为企业产生效益的优秀科研成

果；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拓展市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；具有一定的

金融管理、资本运作经验，在业界有较大影响。

（4）引进高层次创业人才：拥有技术含量高、市场开发前景广
阔的专利、发明或专用技术，能够填补自治区空白并进行产业化生

产；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，有经营管理能力和海外自主创

业经验；自有资金（含技术入股）或海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业投

资的 35%以上。
（5）医疗卫生机构优势学科引进人才：在国外著名医疗卫生机

构工作，并从事过重大研究项目；掌握先进技术、有丰富的临床经

验和科研能力，能够填补自治区相关领域空白。

（6）煤化工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、特色农业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
产业领域引进人才：在国外高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过项目研究

或相关工作，掌握世界最新技术成果、管理方式和营销手段，能够

解决关键性技术难题，促进产品更新，推进企业发展，经济效益显

著增加。

二、选拔程序

参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

才选拔办法》（宁党办〔2010〕78号）规定，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
的方式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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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和区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制定并公

布选拔方案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。推荐单位对申报人员取得

的业绩成果进行审核公示，经单位党委（党组）会议研究后，按照隶

属关系和分级管理原则报送。属地市的，报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审核汇总，经地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报自治区行业主管

部门；属自治区所属部门（单位）的，经本级人事部门和部门党委

(党组)研究审定后，报送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。
除党组织关系隶属自治区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外，其他各类企

业人员的申报工作，按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由所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组织进行。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推荐的人员必须征求同级纪检

监察、审计、税务、计生等部门（单位）的意见。

对各地市、各部门（单位）上报的推荐人员，自

治区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选拔条件和程序，组织本行业专家进行

评审，签署专家评审评议排序意见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党组（党委）研

究审定后，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

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

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，对申报人员进行评审评议，签署专

家评审评议排序意见。

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采取

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对申报人员进行组织考察。

依据考察情况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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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厅研究提出人选建议名单，提请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会议审定。

审定的人选名单通过媒体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经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人选建议

名单，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公布并颁发证

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市、县（区）组织部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、区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广泛

宣传，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认真做好人员的选拔工作，确保

选拔工作顺利进行。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规

定，严格选拔条件和推荐程序，确保条件不降、程序规范，切实将那

些长期辛勤工作，素质好、能力强、贡献大的优秀人才推荐选拔上

来，确保人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引领性。

不直接从事或主要精力没有用于科学研究、科技攻关、技术创

新等科研生产一线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以及党政军群机关工作

人员，不参加上述各类人选的选拔。

各地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尽快部署，抓

紧将材料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上报行业归口部门，行业归口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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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应于 2018年 7月 31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，逾期报送不予受理。呈报材料主要有：

1.书面报告一份。具体阐明人选推荐、审核公示、专家评议、业
绩成果、征求意见等情况。报告须加盖主管部门印章，并注明单位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（电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）。

2.相关表格。推荐人选分别填报《自治区“国内引才 312计划”
工程申报表》（A4纸一式一份）《自治区“海外引才百人计划”申报
表》（A4纸一式一份），《人选基本情况表》、《人选业绩成果一览表》
(A4纸一式一份)并附电子文档。

3.单行材料。推荐人选业绩与贡献单行材料，字数控制在 1000
字以内，主要阐明被推荐人员近 5年来的学识水平、研发能力、参
加科研项目获得的成果（注明成果等级及本人排名）、发明创造与

技术革新产生的效益，以及发表论文、出版著作、专利情况等（与所

提供佐证材料一致），加盖推荐部门印章。

4.佐证材料。被推荐人员的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获
奖证书、荣誉证书、业绩成果鉴定证书复印件，主要著作、论文及发

表刊物级别复印件等。

复印件必须与原件一致，并经推荐部门（单位）审核，核实人签

名，加盖单位印章。坚持谁受理、谁负责、谁签字，逐级推荐审核、盖

章签字。将推荐人员申报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。相关表格请在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（http://www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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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xhrss.gov.cn/表格下载）下载。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与市场处联系方式：

联 系 人：张艳丽 韩立宗

联系电话：0951-5099055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：rckfyscc@163.com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8年 3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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